2022年扶持企业发展专项资金部门评价报告

基本情况

项目概况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国民经济各行业直接售给城乡居民和社会集团的消费品总额，是研究零售市场变动情况、反映经济景气程度的重要指标。2022年，渝水区认真贯彻落实省、市经济工作会议和商贸工作会议精神，面对经济下行压力，积极采取措施，强化宏观指导与服务、促进消费规模与档次，努力提升商贸经济运行质量。2022年新增入规社销奖补资金378.32万，其中奖补70家新入统企业,新入规企业奖补350万元，企业报表人员补助28.32万元。
项目绩效目标
总体目标：通过以培育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大个体户）“上规入统”为着力点，强化各部门 之间的组织协调,推动科学统计、规范监管，形成各负其责、齐抓共管、互动有力、运转高效的商贸企业入统指标部门联动新机制，为全区经济稳定增长奠定坚实基础。阶段性目标：稳定发展在统企业的数量及规模，积极发掘新入统企业数量和提高入统企业质量。
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绩效评价目的：按照“限上企业抓增长，上限企业抓入库，接近限额企业抓培育，新建企业抓督导”的原则，通过“查漏纳新一批、挖潜提升一批、引进发展一批、扶持壮大一批”的思路，加强对企业的规范引导，加大对“限上”企业的培育力度，增加限上企业在库数，从而反映全区商贸企业发展状况。绩效评价的对象范围：是限额以上企业入统，标准是：批发业年销售额2000万元以上；零售业年销售额500万元以上；住宿和餐饮业年营业额200万元以上。
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附表说明）、评价方法、评价标准等
我局联合统计局等职能部门对限额以上企业进行定期培训和业务指导，加强和企业的沟通联系，及时听取企业反馈意见建议。

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在资金管理使用上，严格按照专项资金使用要求，遵守“专款专用”原则，社会消费品限额企业和报表人员补助经费经区财政拨付到区商务局后，按程序审批后，及时拨付至企业和企业报表人员。

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附相关评分表）
	部门评价评分表

	项目类型
	经常性项目（） 一次性项目（）

	计划投资额（万元）
	378.32
	实际到位资金（万元）
	378.32
	实际使用性况（万元）
	378.32

	其中：中央财政
	
	其中：中央财政
	
	
	

	省财政
	
	省财政
	
	
	

	市县财政
	378.32
	市县财政
	378.32
	
	

	其他
	
	其他
	
	
	

	二、绩效评价指标评分（参考）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得分

	决策
	40
	项目立项
	5
	立项依据充分性
	2.5
	2.5

	
	
	
	
	立项程序规范性
	2.5
	2.5

	
	
	绩效目标
	5
	绩效目标合理性
	2.5
	2.5

	
	
	
	
	绩效指标明确性
	2.5
	2.5

	
	
	资金投入
	5
	预算编制科学性
	2.5
	2.5

	
	
	
	
	资金分配合理性
	2.5
	2.5

	过程
	
	资金管理
	5
	资金到位率
	2.5
	2.5

	
	
	
	
	预算执行率
	2.5
	2.5

	
	
	资金管理
	10
	资金使用合规性
	10
	10

	
	
	组织实施
	10
	管理制度健全性
	5
	5

	
	
	
	
	管理执行有效性
	5
	5

	产出
	60
	产出数量
	10
	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有选择地设置和细化
	10
	10

	
	
	产出质量
	10
	
	10
	10

	
	
	产出时效
	10
	
	10
	10

	
	
	产出成本
	5
	
	5
	5

	效益
	
	经济效益
	5
	
	5
	5

	
	
	社会效益
	5
	
	5
	5

	
	
	环境效益
	5
	
	5
	5

	
	
	可持续影响
	5
	
	5
	5

	
	
	满意度
	5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5
	5

	总分
	100
	
	100
	
	100
	100

	评价等次
	优( 良¨ 中¨ 差¨

	
	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


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项目决策情况
我区适时调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限额以上企业统计人员补贴经费与补发企业入规奖励资金。

项目过程情况
我区认真贯彻落实省、市经济工作会议和商贸工作会议精神，面对经济下行压力，积极采取措施，强化宏观指导与服务、促进消费规模与档次，努力提升商贸经济运行质量。
（三）项目产出情况
我区2021年新增入统企业数70家，截止2022年我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限额以上企业总共有149家,法人企业118家、个体户31家，其中新入库法人企业46家，个体户24家。我局加强对企业的规范引导，加大对“限上”企业的培育力度，增加限上企业在库数，从而反映全区商贸企业发展状况。

（四）项目效益情况
2022年全区限上商贸企业118家，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72.97亿元，同比增长10.2%。

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主要经验及做法：我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限额以上企业大部分为民营企业，企业基本没有配备专职统计报表人员，都是企业财务人员兼职；统计报表人员为做好企业统计一套表网上直报工作、不计节假日、付出了大量的辛勤劳动。为切实做好我区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统计工作，提高商贸统计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促进全区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并为圆满完成全区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任务，我区适时调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限额以上企业补助及统计人员补贴经费等等。
主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限上企业数量不足，在库限上企业数量少。截止目前，全区限上企业实际在库132户，其中还有9户马上面临退库，限额以上电商企业也较少，目前渝水区共有8家电商企业达到入统条件（新余市好望角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新余三人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江西棉柔科技有限公司、江西晟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江西鹏鲸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江西蕉内科技有限公司、江西蕉内供应链有限公司、江西今朝科技有限公司）。

（二）、零售企业小散局面未有效扭转，重点零售企业相继退库，洪城商厦2020年停止经营；步步高因企业管理机制调整，2021年开始每年近10几个亿的销售额归总部统计，不再纳入我区统计数据；原洪客隆商场因经营不景气，每年减少销售额约2亿左右；永辉超市等重点连锁企业受统计制度限制，销售额全部归总部统计，诸如兴业水产、味柠檬、江钢超市、丁雨超市、渝州绣坊等一批本地成长性较好的优质企业迟迟未能入统，全区限上商贸企业整体“散、弱、小”的局面没有改变。

我局在下步的工作打算： 1、逐步清理退库低质企业，加大工作力度尽量与本地成长性较好的优质企业协商，促使这些企业尽早入统。 2、联合京东继续深挖有资质的电商企业，尽量不漏过一家。


